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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因公共利益需

要，需征收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陂下、曹屋、祠堂、大路、邓屋、

塅上、佛高、观音、河围、黄泥塘、六队、七队、龙二、龙石、

龙一、坪湖、铺里、溪背股份经济合作社，白渡镇蕉南股份经济

合作联合社，白渡镇经济联合总社，白渡镇沙坪村锅形、锅心、

河边、山排、田心、张屋股份经济合作社，白渡镇沙坪股份经济

合作联合社，白渡镇汶水村三队、四队、五队、六队股份经济合

作社，白渡镇汶水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，白渡镇悦一村山下股份

经济合作社，白渡镇悦一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，城东镇枫树、黄

坭、圹梅、蓝一、蓝二、南坑、内丘、石上、石下、柿子、外丘、

下在股份经济合作社，城东镇经济联合总社，城东镇上坑股份经

济合作联合社，城东镇竹洋村窝里股份经济合作社。现将拟征收

土地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拟征收土地的目的：用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用地。

二、拟征收土地的位置和范围：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白渡村、

蕉南村、沙坪村、汶水村、悦一村，城东镇上坑村、葵下村、竹洋

村。（详见国道G205线梅县区太和亭至黄竹洋段改建工程征地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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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

梅州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


